东莞市地名命名（更名）审批表

申报单位：_______________

所在辖区：_______________

申报时间：_______________

东莞市地名委员会印制 

说        明

一、本表适应行政区划名称、社区、居民委员会、村民委员会、自然地理实体、各专业单位管理的具有地名意义的交通设施、水利电力设施、农林牧渔场、风景名胜等名称及其它具有地名意义的企事业单位的命名、更名。

二、办理地名命名、更名的审批程序为：

申报单位提出申请      所在镇区初审      市地名办（市地名办会同有关部门现场调查）      市政府审批（专业部门管理的地名由专业主管部门审批，其它由市政府审批）      办理地名批复

三、办理地名命名、更名需提供的材料：

1、 命名申请书；

2、 拟报地名所在区域的平面图或地形图；
申报单位（章）:

	拟定名称
	
	汉语拼音
	

	原有名称
	
	别名曾用名
	

	驻地名称
	
	类        别
	

	语        别
	
	方言字含义
	

	地理坐标、范围
	

	命名更名理由、新名含义
	

	镇（区）初审意见
	
	专业单位意见
	

	市审批意见
	
	省审批意见
	


注：填写一式三份，市、社会事务办（民政办）、申请单位各一份。
